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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涞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18号建议的答复

马昭坛、王志勇、董月梅、边春雷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优化土地供给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的建议》收悉，我局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你们所提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我们改进和推动工作有重要意义和借鉴价值，现就建议答复如下：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要求，要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要完善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政策，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优先
保障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用地。近年来，各级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优化政策措施，加大支持力度，保障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用地。
一、关于用地空间保障
　　自然资源部已印发《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35号）、《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自然资办发〔2020〕57号）等一系列文件，全面部署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目前我县国土空间规划已基本编制完成，对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起指导作用，在下一步编制村庄规划时，乡镇村要本着实用好用的原则积极参与，通盘考虑农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居民点布局、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统筹布局乡村基础设施、公益事业设施和公共设施，优化城镇、农业、生态空间，优化村庄各类用地和功能，引导种养殖设施合理布局。按照“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既算增量账、更算存量账”的原则，统筹安排新增和存量建设用地，切实保障有效投资用地需求。
二、充分利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政策
　　2021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号），河北省自然资源厅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了《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实施细则》（冀自然资发〔2021〕37号）等文件，明确对于利用农村本地资源开展农产品初加工、发展休闲观光旅游而必须的配套设施建设，可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不突破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用地指标等约束条件、不破坏生态环境和乡村风貌的前提下，在村庄建设边界外安排少量建设用地，实行比例和面积控制，并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和供地手续。
三、关于完善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措施
自然资源部会同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4号），明确“设施农业用地包括农业生产中直接用于作物种植和畜禽水产养殖的设施用地。其中，作物种植设施用地包括作物生产和为生产服务的看护房、农资农机具存放场所等，以及与生产农产品直接关联的烘干晾晒、分拣包装、保鲜存储等设施用地；畜禽水产养殖设施用地包括养殖生产及直接关联的粪污处置、检验检疫等设施用地，不包括屠宰和肉类加工场所用地等”。进一步细化了设施农业用地范围，明确了辅助设施农业用地规模。
按照《河北省进出平衡管理办法》的要求，占用一般耕地的需落实耕地进出平衡，我局已编制了2023年度耕地进出平衡的实施方案，正在有序实施。同时省、市也在进行研究耕地进出平衡的具体操作细则，我局会将实际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反馈上级部门。待省市相关文件出台后按要求执行，更方便进行实际操作。
四、加强土地整治后期管护
    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后，将按照涞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涞源县土地整治项目后期管护利用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涞源办〔2022〕136号）的要求实施后期管护，验收后两年内施工单位负责因施工质量损坏的维修，可由村委会及时上报。各村村界依据确权登记权属界线执行，土地整治不调整村界范围。
　　下一步，我局将加强与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的沟通对接，及时了解乡村产业在县域范围统筹布局情况和乡村产业用地保障情况，推动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确保相关政策落地生效，进一步服务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感谢对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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